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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业态：各类市场主体（计量类行为 6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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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行政合规

事项
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风险

等
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级

指导

部
合规建议

门

属 于 强 制

检 定 范 围

的 计 量 器

具 应 按 规

定 申 请 强

制检

1

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

属于强制检定范围

的计量器具未经检

定就使用或者超过

检定周期继续使用。

》

第二十五条 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，

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

责令停止使用，可以并处罚款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

第四十三条 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，
★★

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

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

检定的，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其停

止使用，可并处 1000元以下的罚款。

★

1.列入国家强制管理计量器具

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，在使用前或

有效期到期前 30 日，通过中国电

子质量监督公共服务门户网站进

行注册申报计量器具强制检定。

2.不得使用未经检定、超过检

定周期或经计量检定不合格的计

量器具。

3.不得故意破坏计量器具准确

度。

定 量 包

2

装

商

量

品

应

净

符

含

合

1.定量包装商品净含

量的标注不符合规

定；

2.实际量与标注量

规定。

不

符，实际量与相 标注

量之差不在允许短

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

缺量范围之内；

3.批量定量包装商品

的平均实际含量小

于其标注净含量。

》

第十七条 生产、销售定量包装商品违反本办法

第

注

五

净

条

含

、

量

第

的

六

，

条

由

、

县

第

级

七

以

条

上

规

地

定

方

，

市

未

场

正

监

确

督

、

管

清

理

晰

部

地

门

标

责

令改正；未标注净含量的，限期改正，处三万元以

下罚款。

第十八条 生产、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，经检验

违反本办法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地

1.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标注

应符合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

理办法》规定要求

★★

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★

。

2.定量包装商品标注的净含量

与实际含量之差不得大于允许短

缺量。

3.批量定量包装商品的平均实

际含量应大于或者等于其标注净

含量

社旗县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综合

监管股

。

1.使用不合格计量器

具、破坏计量器具
使 用 检 定

合 格 的 计

量器

3
具

准

确度或者伪造

2.制造、销

数

售、

据

使

；

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

以欺骗消费者为目

的的计量器具。

》

第四十六条 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

量

失

器

的

具

，

准

责

确

令

度

其

和

赔

伪

偿

造

损

数

失

据

，

，

没

给

收

国

计

家

量

和

器

消

具

费

和

者

全

造

部

成

违

损

法

所得，可并处 2000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四十八条

1.不得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，

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，不得

★★

制造、销售、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

★

伪

造数据。

2.不得制造、销售、使用以欺

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。

社旗县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综合

监管股

社旗县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综合

监管股



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，没收其计量器具和

全部违法所得，可并处 2000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

罪的，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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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《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九条第三项 加油站经营者违反本办法有关

规定，应当按以下规定进行处罚：（三）违反本办

法第五条第（七）项规定，使用未经检定、超过检

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的，责令其停

止使用，可并处 1000元以下罚款。破坏计量器具及

其铅（签）封，擅自改动、拆装燃油加油机，使用

未经批准而改动的燃油加油机，以及弄虚作假、给

消费者造成损失的，责令其赔偿损失，并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1.定量包装商品生产

者未按要求进行自

我声明，使用计量保

证能力合格标志；

2.定量包装商品生产

者按要求进行自我

声明、使用计量保证

能力合格标志后，达

不到定量包装商品

生产企业计量保证

能力要求

定 量 包 装

商 品 生 产

者 应 按 规

定 使 用 计

量 保 证 能

力 合 格 标

志

4

。

。

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十六条 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按要求进行自

我声明，使用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，达不到定量

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要求的，由县级以

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三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未按要求进行自我声明，

使用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市

★★

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★

1.自愿开展计量保证能力评价

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，应按照

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

能力要求，进行自我评价。

2.自我评价符合要求的，通过

市场监管部门指定的网站进行声

明后，可以在定量包装商品上使用

全国统一的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

志。

3.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自我

声明后，企业主体资格、生产的定

量包装商品品种或者规格等信息

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应自发生变化一

个月内再次进行声明

社旗县

市场监督

管理局综

合监管股

。



— 61—

4.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按要

求进行自我声明，使用计量保证能

力合格标志的，应达到定量包装商

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要求。

从 事 定 量

包 装 商 品

计 量 监 督

检 验 的 机

构 不 得 伪

造 检 验 数

5

据

从事定量包装商品

计量监督检验的机

构伪造检验数据。

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十九条 从事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检验的

机构伪造检验数据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处十万元以下罚款；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予以警告、

通报批评：

（一）违反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
等系列计量技术规范进行计量检验的；

（二）使用未经检定、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

定周期的计量器具开展计量检验的；

（三）擅自将检验结果及有关材料对外泄露的；

★★

（四）利用检验结果参与有偿活动的。

★

从事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

检验的机构应依法开展检验活动，

不得伪造检验数据

社旗县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综合

监管股
。

1.眼镜制配者使用的

强制检定计量器具

未按照规定申请检

定；

2.眼镜制配者使用的

强制检定计量器具

超过了检定周期；

3.眼镜制配者使用的

非强制检定计量器

具未自行定期检定

或者送其他计量检

定机构定期检定；

4.眼镜制配者继续

眼 镜 制 配

者 使 用 的

计 量 器 具

应 当 依 法

经 鉴 定 合

6

格

使

《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四条第三项、第四项 眼镜制配者应当遵守

以下规定:
（三）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必须按照

规定登记造册，报当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，

并向其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。当地不

能检定的，向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计量

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。

（四）不得使用未经检定、超过检定周期或者

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。

第九条第一项 眼镜制配者违反本办法第四条

有关规定，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：

1.眼镜制配者在计量器具检定

周期到期前要及时申请检定

★★

（一）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，未按照

★

。

2.如果检定不合格，应立即停

止使用，经修理并检定合格后再行

使用。

社旗县市
场监督管
理局综合
监管股



用经检定不合格的

强制检定计量器具

或者非强制检定计

量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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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

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

的，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其停止使

用，可并处 1000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

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工作岗位

上使用无检定合格印、证或者超过检定周期以及经

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。

第四十三条 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，

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

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

检定的，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其停

止使用，可并处 1000元以下的罚款。

备注：1.该清单并未涵盖所有计量类违法行为。

2.发生频率较高的为★★★，发生频率一般的为★★，发生频率较少的为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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